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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修例禁起底倡兩級制
首級簡易起訴可囚兩年 第二級經公訴最高監5載

為杜絕起底歪風，特區政

府建議修訂《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有關的修訂草案

的參考資料摘要於昨日提交立

法會，並於下周三提交立法會

首讀和二讀。草案建議就起

底引入兩級制的兩項新罪行，

第一級經簡易程序起訴，最高

刑罰為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兩

年；第二級經公訴程序起訴，

最高刑罰為罰款100萬元和監

禁5年，而在沒有合理辯解的

情況下拒絕配合專員調查，最

高可被罰款 20 萬元和監禁 1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0名青少年
「攬炒黨」前年12月28日參與九龍灣德福
廣場非法集結，其中再有人被判刑。兩名
16歲男生及一名17歲青年早前分別被裁定
非法集結罪成及承認襲警罪，裁判官屈麗
雯昨日判刑指，當時擾亂秩序的危險性一
觸即發，不能輕視其嚴重性。考慮3人年
紀、報告建議及求情，遂判3名被告入更生
中心。
3名未成年被告包括16歲男生（首被
告）、17歲麥梓希（第三被告）及另一名
16歲男生（第五被告），早前被裁定非法
集結罪成，其中一名16歲男生另承認一項
襲警罪。早前，法庭替各被告索取的報
告，均建議判處更生中心。
屈官指，16歲首被告報告內容「不算非
常正面」，沒有深刻反省，只求輕判。17

歲青年麥梓希的報告內容同樣並沒有特別
正面或負面的評語，但被告獲親友師長正
面評價，接納被告過往行為良好。屈官另
提及16歲第五被告成績不俗，對他有反思
及於還押期間積極上進感到高興。

官批三人非完全有悔意
屈官同意3名被告於案中角色沒有加刑因

素，而本案屬相對輕微的非法集結，惟被
告於審訊後被定罪，並非完全有悔意。案
發時，警員在場持胡椒噴霧戒備，當時擾
亂秩序的危險性一觸即發，不能輕視其嚴
重性。而16歲第五被告承認的襲警罪本屬
嚴重罪行，一般而言大機會面臨監禁，惟
考慮到3人年紀、報告內容及求情，判處3
人入更生中心，第五被告兩項控罪為同一
事件，刑期同時執行。

本案共有10名被告，依次為16歲學生、
楊傑朗（21歲）、麥梓希（17歲）、丘澤
（17歲）、16歲學生、16歲學生、15歲學
生、李偉鴻（17歲）、劉家浩（23歲）及
林志鑫（20歲），除昨日3人外，其餘罪成
及認罪的被告分別被判囚2個月、4個月及
判入更生中心。

德福廣場襲警案 3青年判入更生中心

肩撞法庭保安囚一個月
「王婆」挑釁盼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經常聲
援黑暴和「港獨」的示威常客「王
婆」王鳳瑤，前年1月底於高等法院
大樓大堂接受安檢時拒不合作，更用
肩膊撞擊一名女保安員的胸口，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
罪成，判囚一個月。裁判官王證瑜判
刑時指，事件發生在法院內，被告當
日行為具暴力意圖，法庭有需要保護
在法院工作的人，故判監無可避免。
惟被告毫無悔意，在「求情」時更挑
釁道：「希望你（裁判官）判到最
盡，最好係終身監禁。」
現年65歲的被告王鳳瑤，被控於

2019年1月22日在高等法院大樓地下
大堂襲擊女保安員胡婉鴻。她否認普
通襲擊罪，在東區裁判法院受審。
控方案情指，被告當日在高等法院
大吵大鬧，又坐在門口對法庭使用者
造成滋擾。事主遂與同事勸被告離開
或移到附近的示威區，不過，被告未
有理會，並欲經過安檢閘口進入，惟
兩次經過金屬探測器均「響機」。事
主見被告欲再返回安檢通道時攔截
她，卻遭被告用肩膊撞向心口，以致
一度向後跌。

官批被告具暴力意圖
裁判官王證瑜昨日裁決時指，被告

當日的行為具暴力意
圖，且未有證據顯示被
告行為是出於自衛，而
聆訊期間被告一直保持
緘默，故被視為不認
罪，並認為第一證人、
即事主，以及第二證人
的證供「合情合理，互
相支持」，遂裁定被告
罪成。
被告昨日「求情」時

竟稱：「不求情，但求
加刑。」又聲稱自己是

被人「誣陷」，更向王官稱：「希望
你判到最盡，最好係終身監禁。」王
官反諷道：「你呢單案件無得判終身
監禁。」
王官判刑時表示，本案案情嚴重，
法庭須保護在法院工作的人士，包括
在前線執行職務的保安員，以判囚一
個月為量刑起點，沒有減刑因素，最
終判處被告即時入獄一個月，被告聞
判後死不悔改，仍大喊「光時」口
號。
人稱「王婆」的王鳳瑤，是「港

獨」分子梁天琦的「鐵粉」。翻查
資料，梁天琦於2018年被控暴動罪
受審時，她就經常到法院旁聽，更
曾因在法庭內戴上寫有「港獨」標
語的頸巾，觸犯「藐視法庭」罪被
罰款1,000元。
在修例風波期間，她經常在街頭及
法院外高舉英國旗。今年1月22日，
她在將軍澳唐明街行人過路處舉標
語，阻礙行人過路及拒不合作，被警
員以「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拘捕。
今年5月30日，她又在灣仔修頓球
場外高舉標語及高叫口號，聲援被禁
止的「支聯會」集會遊行，以涉嫌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企圖煽惑他
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拘捕，案件
交由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跟進。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參考資料
摘要於昨日提交立法會，並將於明日刊
憲。有關的條例草案旨在打擊侵犯個人
資料私隱的起底行為，透過將起底行為
訂為刑事罪行，以及賦予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法定權力發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
停止或限制披露涉及起底內容，並賦予
專員權力就起底個案進行刑事調查和檢
控，以加強對起底個案的執法力度。
條例草案建議設兩級制罰則，第一級
罪行即在未獲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
料，而披露者有意圖或罔顧導致該當事
人或其家人受指明傷害，一經簡易程序
定罪，最高罰款10萬元，監禁兩年。
第二級罪行即未經同意披露當事人資
料，對當事人或家人構成了指明傷害，
一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被判罰款100萬
元及監禁5年。
條例草案明確「指定傷害」的罪行，

即包括對該人的滋擾、騷擾、纏擾、威

脅或恐嚇；對該人的身體傷害或心理傷
害；導致該人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福祉
的傷害，或該人的財產受損。
條例草案並建議賦予私隱專員權力，

讓專員能就相關罪行進行刑事調查並提
出檢控。專員會審視每宗個案的嚴重
性，決定是否以其名義行使檢控權力，
抑或將較嚴重或懷疑涉及干犯其他罪行
的個案轉介警方或律政司跟進。

拒配合調查 可囚一年
在刑事調查權方面，條例草案建議私

隱專員可要求任何人提供相關文件、資
訊或物品，和要求任何人回答相關問
題，以協助調查相關罪行，並賦權專員
申請手令進行並搜查處所，以及檢取材
料供指明調查之用，而在沒有合理辯解
的情況下拒絕配合專員調查，最高可被
罰款20萬元和監禁1年。
修訂條文將有域外管轄權，只要當事

人屬香港居民或身處香港，私隱專員有
權要求移除起底內容，無論身處香港的
個人，或在香港設有營業點的網絡服務
供應商/境外服務提供者，都會受規管。
即不論披露資料行為是否在香港境內或
境外發生，私隱專員亦可送達停止披露
通知。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政府在草
擬有關的條例草案過程中，已參考如新
加坡、新西蘭、澳洲等地的相關法律，
並考慮了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制定切實可
行的條文，又重申是次修例只涉及打擊
惡意起底行為和賦予私隱公署適當執法
權力，罪行範圍界定清晰、具針對性且
目標明確。
對電子平台而言，條例草案要求這些

服務提供者執行停止披露通知，以盡早
把涉及侵犯個人資料的起底內容移除，
目的是避免進一步散播有關個人資料，
減少對受害人的傷害，而非針對任何服
務提供者。

科企認同 無意撤出港
針對亞洲互聯網聯盟較早前去信私隱

公署對《條例草案》所表達的關注，聯
盟已經澄清目前其成員並無任何意圖就
其業務撤離香港。私隱專員已向聯盟闡
述條例草案的目的和相關範圍。
聯盟亦認同起底是一個嚴重問題，需

要打擊起底以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而聯
盟亦澄清目前其成員並無任何意圖就其
業務撤離香港。雙方並同意日後繼續加
強溝通，令業界更清楚了解條例草案的
目的及相關內容，以釋除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
前成員劉家衡日前辭任深水埗區議員，其
後被黃絲踢爆他與有案在身的妻子「搣時
潘」（潘書韻）已潛逃台灣。香港文匯報
昨日接獲消息指，兩人的機票由「Yu
Kai Lin」代買，並懷疑該人正是曾與劉
家衡設聯合辦事處的深水埗區議員李文浩
的助理余凱琳，質疑有人協助他人棄保潛
逃。香港文匯報昨日就該消息向李文浩查
詢，李文浩稱「潘書韻自己都有錢，要其
他人幫手買機票的做法根本『不合邏輯』」
云云。
去年3月9日，有市民因不滿劉家衡和
李文浩在其聯合辦事處外貼出「藍絲與狗
不得內進」告示而上門聲討，應門的潘書
韻向抗議的市民潑漂白水，更因此與另一
名男助理李譯喬因為涉嫌襲擊3名男女和
毀壞另外兩名女子的衣物，被控5項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及兩項刑事毁壞罪。
案件前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惟潘
書韻並無到庭應訊，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只

好發出拘捕令通緝潘書韻，李譯喬則須交
出所有旅遊證件方准保釋。
有消息人士昨日向香港文匯報透露，劉

家衡及潘書韻已於7月8日離港，而兩人
的機票由一位名為「Yu Kai Lin」的人代
買，並懷疑該人正是李文浩助理余凱琳。

李割席稱無與劉家衡聯絡
香港文匯報昨日下午多次致電李文浩辦

事處欲向余凱琳查詢，惟一直無人接聽。
香港文匯報其後致電李文浩，他回應稱：
「我近日已通知員工不用回辦事處上班，
我助理不在辦事處，而且相信她亦不會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被問到是否知悉其助理替潘書韻兩人買

機票着草一事，李文浩稱︰「潘書韻自己
都有錢，要其他人幫手買機票的做法根本
『不合邏輯』。」
他並說劉家衡只通知他會辭職，自己
「不知道他們會否離港……亦沒有問」，
「他辭職後我們已經沒再聯絡。」

李文浩助理疑買機票幫「搣時潘」着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根
本性解決過往攬炒派長期利用議事規
則鑽空子阻撓會議的歪風，立法會議
事規則委員會早前提出議員若無合理
原因缺席會議導致流會將會被罰一日
薪酬，而議員在議會內展示的物品亦
須與會議內容相關等，有關修訂的決
議案於昨日獲立法會以39票大比數通
過。

李慧琼：限人數增議員發言
是次修例訂明事務委員會人數上限

為20人，其他委員會人數則為15人。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表示，修訂限制了
委員會的人數，可以改正當以往有選
舉正、副主席時，不同陣營議員報名
及後又退出委員會的情況，加上委員
會倘人數眾多，令議員排隊發言只能
發言一次，大大削弱議員功能和效
率。

郭偉强：保議會暢順運作
工聯會議員郭偉强直言，修改議事

規則是因為需要緊隨國家居安思危的

精神。他解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過去有立心不良的攬炒派，利用議事
規則武器化對付議會，現在必須正本
清源，根治有關問題，並相信有關的
修訂可保證議會暢順運作，符合公眾
期望，將議會由死胡同內帶出來，更
有助爭取市民的認同。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表示，修訂有效

堵塞濫用議事程序的漏洞，委員會訂
明人數上限亦可讓議員有效分工。
自由黨議員張宇人表示，修訂或會

令議會運作更暢順。

陳振英：須懲無故缺席者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形容，是
次修訂很有歷史意義，並支持全部修
訂內容。他認為，懲罰無故缺席的議
員等規定是有需要的，因為出席會議
是議員的基本責任，相信不會有人反
對。
議案最終在功能團體議員23票贊

成，地方選區議員16票贊成，1票反
對下獲得通過，該反對票由「熱血公
民」議員鄭松泰投下。

缺
席
累
流
會
罰
日
薪

修
議
規
大
比
數
通
過

●特區政府建議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三提交立法會首讀和
二讀。圖為前年10月，有人疑煽動網民對一名協助警方執法市民起底。 資料圖片

●「搣時潘」被指早前已與丈夫劉家衡着草潛逃
台灣。圖為今年4月，「搣時潘」（右）與丈夫
（左）一同收工。 資料圖片

●前年12月28日，大批青少年涉嫌在德福
廣場內非法集結及襲警等。當中10人被起
訴。 資料圖片

●示威常客「王婆」王鳳瑤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普
通襲擊罪成，判囚1個月。 資料圖片

◀▲立法會昨日就修
訂議事規則議案進行
議決，最終在功能組
別議員23票贊成，
地方選區議員16票
贊成，1 票反對下
（下圖），獲大比數通
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